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重理工发〔2017〕119 号

关于印发《重庆理工大学
物资丢失、损坏赔偿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重庆理工大学物资丢失、损坏赔偿管理办法》已经 2017

年 10 月 27 日第 29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理工大学

2017 年 11 月 9 日

重庆理工大学物资丢失、损坏赔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维护物资的完整、安全和有

效使用，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

〔2016〕1 号）和《重庆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重

理工发〔2015〕59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固定资产（除房屋构筑物外）均适用于本办法。

第二章 赔偿的界定和计算

第三条 由于下列原因发生责任事故，造成物资损坏或丢

失，应予赔偿：

（一）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拆卸、改造仪器设备造成损坏。

（二）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按规定要求使用造成损坏。

（三）尚未掌握操作技术或未了解仪器设备性能及使用方法

即进行操作造成损坏。

（四）公物私用造成损坏或丢失。

（五）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因工作失职造成损坏或丢失。

第四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物资损坏或丢失，确实难以避免

的，经过鉴定和有关人员证实，可免于赔偿：

（一）因操作本身的特殊性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损坏。

（二）因仪器设备本身的缺陷或使用期限，在正常使用时发

生的损坏。

（三）经过相关部门或领导批准，试用稀缺仪器设备，试行

新的实验操作或维护维修，虽然采取了预防措施，仍未能避免的



损坏。

（四）由于不可预防的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

的损坏。

（五）在校内工作场所或因工作需要带出校外的仪器设备被

盗且有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明材料。

第五条 赔偿金的计算原则（不含两用物资）。

（一）损坏或丢失零部件或配件、副件，能及时配置并能恢

复仪器设备功能，只计算零部件或配件、副件的价值。

（二）局部损坏可以修复的，只计算维修费。

（三）损坏后性能、质量下降但尚能使用，酌情计算赔偿金

额。

（四）损坏物资致使无法恢复功能或丢失物资，一般按以下

公式计算赔偿金额，但最低不得低于物资原值的 10%：

赔偿金额=物资原值×
折旧年限（月）

实际使用年限（月）-折旧年限（月）

第六条 两用物资赔偿金的计算（“两用物资”包括计算机、

投影仪、电视机、收录机、摄（录）像机、照像机、音响、功放、

电冰箱、空调、平板电脑等）。

损坏两用物资致使无法恢复功能或丢失两用物资，一般按以

下公式计算赔偿金额，但最低不得低于物资原值的 30%：

赔偿金额=物资原值×
折旧年限（月）

实际使用年限（月）-折旧年限（月）

（两用物资折旧年限通常为 5 年，若发生变动，以上级文件



为准）

第七条 损坏、丢失仪器设备的责任事故，属于几个人共同

负责时，应根据责任大小分担赔偿。

第三章 责任认定和处理程序

第八条 发生物资损坏或丢失情况，所在单位资产管理负责

人应及时组织有关人员查明情况和原因后，提交技术鉴定表、详

细的书面说明材料（包括物资损坏或丢失的原因、责任认定情况、

是否赔偿等，若属被盗或火灾烧毁，需由公安、消防等部门提供

旁证材料），报国有资产管理处。

第九条 损坏、丢失物资账面原值<2 万元的由国有资产管

理处认定赔偿金额；2 万元≦账面原值<10 万元的和两用物资由

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认定赔偿金额；账面原值≧10 万元的由

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相关部门确定赔偿金额后，报分管校领导审

批。

第十条 赔偿金额审批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处通知责任人并

出具“物资损坏、丢失赔偿通知单”（一式三联），责任人在接到

通知单后一个月内到财务处办理缴款手续。逾期不缴款者由学校

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责任人办理缴款手续后，填写《重庆理工大学固

定资产处置申请表》并附第八条相关材料和缴款凭证，到国有资

产管理处完成产权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发生物资损坏或丢失责任事故后，应给予行政处



分的，由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责任人

所在二级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原办法《重庆工

学院物资丢失、损坏赔偿管理办法（试行）》（重工院〔2007〕221

号）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抄送：校领导。

重庆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